晋建审批〔2021〕10号

晋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核准晋江市青岚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房地产开发企业暂定三级资质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原建设部令第77号）及《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和物业服务企业资质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闽建许〔2015〕302号）的规定，经审查，同意核准晋江市青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地产开发企业暂定三级资质，证书编号：QZJJ-0604-0000000227。有效期三年。现予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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